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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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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安徽省太陽能發電場 EPC協議

本公告乃由信義光能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

事（「董事」）會（「董事會」）自願發出。

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四日，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信義光伏產業（安徽）控股有限公

司與一個政府部門就採購及在中國安徽省安裝分佈式太陽能發電場訂立一份太陽能

發電場工程、採購及建設協議（「太陽能發電場EPC協議」）。該等分佈式太陽能發電

場多數為個別家庭式系統。太陽能發電場EPC協議的合約金額約為人民幣 750百萬

元，董事預期採購及安裝服務將於二零一五年底前或雙方協定的其他期間內完成。

本集團在建設其擁有的太陽能發電場方面擁有專業知識及經驗。董事相信，太陽能

發電場EPC協議是本集團將業務進一步擴大至向第三方提供太陽能發電場採購及

安裝服務的良機。董事對中國的太陽能發電場及太陽能發電的展望及前景持樂觀態

度，本集團的業務策略是擴大下游太陽能發電場業務。

承董事會命

信義光能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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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零一五年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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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董清世先生、李友情先生、李文演先生及陳曦先生；兩名

非執行董事李賢義先生（榮譽勳章）（董事會主席）及李聖潑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鄭國乾先

生、盧溫勝先生及簡亦霆先生。

本公告將刊登於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及本公司網站 (www.xinyisolar.com)。

中國國籍人士、企業、實體、部門、設施、證書、職務等的英文名稱為其中文名稱的翻譯，標有

「*」，僅供識別。


